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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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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bookmark: NEW_STAND_NAME]水禽（鸭和鹅）寄生虫病防治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18455588]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水禽（鸭和鹅）寄生虫病防治技术规范，包括规范性应用文件、流行病学调查、病原学诊断、药物防治。
本文件适用于水禽（鸭和鹅）寄生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18455589][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18455590]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 467 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内寄生虫 entozoic parasite
   寄生于宿主内部组织器官中的寄生虫。
3.2 外寄生虫 epizoic parasite
寄生于宿主体表的寄生虫。
3.3 中间宿主 intermediate host
   寄生虫的幼虫或无性繁殖阶段所寄生的宿主。
3.4 药物喷淋 drug spray
   通过使用药物液体喷洒喷雾的方式预防、治疗寄生虫病的措施。
水禽（鸭和鹅）常见寄生虫
4.1 内寄生虫
4.1.1 吸虫
  主要包括前殖吸虫、卷棘口吸虫、环肠吸虫、枭形吸虫、鸭嗜眼吸虫、鸭对体吸虫、次睾吸虫等。
4.1.2 绦虫
  主要包括矛形剑带、皱褶绦虫、禽膜壳绦虫等。
4.1.3 线虫
  主要包括异刺线虫、禽比翼线虫、鹅毛细线虫、鸭鸟蛇线虫等。
4.1.4 原虫
  主要包括球虫等。
4.2 外寄生虫
主要包括羽虱。
流行病学调查
该部分调查流行规律、地理分布和流行趋势，了解和掌握当地的自然条件、饲养管理水平、水禽饲养数量和情况、生产性能、发病情况、死亡情况、中间宿主及传播媒介的存在与分布情况、寄生虫病的传播和流行动态等。
6  病原学诊断
6.1 内寄生虫诊断
6.1.1 粪便检查
6.1.1.1 肉眼观察法
  采集水禽新鲜粪便，放置于平皿中肉眼观察，在粪便中检查出绦虫节片或虫体即可确诊。
[bookmark: OLE_LINK3]6.1.1.2 直接涂片法
  吸取清洁水或50%甘油水溶液，滴于载玻片上，用捡便匙挑取少许被检新鲜粪便，与水滴混匀，除去粪渣后，加盖玻片，镜检检出吸虫、绦虫、线虫、棘头虫的虫卵或球虫的卵囊等即可确诊。
6.1.1.3 沉淀集卵法
  用天平取5 g被检粪便，置于烧杯中，加5倍量的清水，搅拌均匀。经粪便筛和漏斗过滤到离心管中，放置于离心机中离心2～3 min，500转/分钟，然后弃掉管内上层液体，再加清水搅匀，再离心。这样反复进行2～3次，直至上清夜清亮为止，最后弃掉上清液，留下沉淀，再加入约等体积的水混匀，用吸管吸取适量粪汁（2滴左右）置载玻片上，加盖玻片镜检。
6.1.1.4 饱和盐水漂浮法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  用天平称取1 g粪便，放入粪缸内，加10 mL～20 mL饱和盐水，使粪便溶解开并捣碎混匀。用60目的铜筛滤去粪渣后倒入试管内，补加饱和盐水溶液，使试管溢满，轻轻盖上20 mm×20 mm的盖玻片，其间不留气泡。20 min后取下盖玻片，用10×10倍显微镜镜检，并重新在试管口加盖玻片，反复多次检查，检出虫卵即可确诊。
6.1.2 体内寄生虫检查
[bookmark: OLE_LINK5]对淘汰或病死的水禽可以采用全身寄生虫的检测方法，在相应的器官检测出虫体即可确诊。对于球虫，主要观察肠道病变情况（如肠道炎症、出血、肠中含有粘液物等）即可确诊。
6.2 外寄生虫诊断
在寄生的羽毛上发现羽虱即可确诊。
7  防治
7.1 防治对象
  包括被吸虫、绦虫、棘头虫、线虫、原虫及羽虱感染的水禽。
7.2 用药原则
7.2.1 选择高效、安全、广谱、低残留和休药期短的抗寄生虫药物。
7.2.2 采用轮换用药、穿梭用药和联合用药等方法进行驱虫，减少抗药性。
7.2.3 药物配置、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要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休药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执行，对未规定休药期的药物，休药期不应少于28 d。
6.3 驱治方法
7.3.1 蠕虫病  根据病的季节动态对水禽进行有计划的定期驱虫。常用的驱虫药是吡喹酮和阿维菌素、阿苯达唑。
7.3.2 球虫病  地面饲养水禽2周龄时驱虫一次。常用的驱虫药是地克珠利、磺胺六甲氧嘧啶、复方新诺明、地美硝唑，以及中药青蒿素。
[bookmark: OLE_LINK6]7.3.3 羽虱病  采用喷涂法和药浴法，同时必须对禽舍内环境及用具进行彻底杀虫。喷涂法常用3%～5%的硫磺粉；药浴法常用氯菊酯溶液等。
7.4 预防
[bookmark: OLE_LINK7]7.4.1  定期驱虫。
7.4.2  保持禽舍的清洁，对圈舍应定期消毒，进行环境杀虫。
7.4.3  消灭中间宿主。
7.4.4  避免在早晨、傍晚、雨后到池塘岸边放养水禽，以防感染。
[bookmark: OLE_LINK4]7.4.5  对病死水禽及废弃物处理按《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规定执行。
7.4.6  圈舍内的粪便要及时清理，并按照GB/T 36195的规定处理。
[bookmark: OLE_LINK8]7.4.7  定期监测并时常观察，及时发现水禽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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